
  



 

前 言 

一、 本刊係依據本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會議紀錄編輯而成。 

二、 內容按其會議性質區分為會議紀錄、大會議決案等。 

三、 本刊因編輯時間匆促，如有漏誤，仍以按據錄音內容 

     為準，並請於本刊發刊後一個月內賜函指教，以便更     

 正。 

 

                    無     任 

                 感     禱 

 

 

 

                        雲林縣褒忠鄉民代表會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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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褒忠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會   議   時 
星           間 

日    期   次 程 
   期 

上午 8:00~下午 17:30 

110年 

09月13日 
一 1 

一、代表報到 

二、預備會議： 

變更議事日程 

三、主席致開幕詞 

四、討論事項： 

審議各項墊付案。 

110年 

09月14日 
二 2 

一、報告事項： 

宣讀會議紀錄 

二、討論事項： 

    審議各項墊付案。 

110年 

09月15日 
三 3 

一、報告事項： 

宣讀會議紀錄 

二、討論事項： 

    議決各項墊付案。 

三、臨時動議 

四、宣讀會議紀錄 

五、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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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屆

第 14次臨時會 預備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09月 13日(星期一)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許家源(1號)                  副主席：王文卿(2號) 

      代表：陳釧田(3號) 李鳳嬌(4號) 林一民(5號) 劉丁泉(6號) 

            張敏雄(7號) 張漢村(8號) 林月女(9號) 陳良俊(10號)  

            許峰瑞(11號) 

        

 

列席：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鄉  長    陳建名         秘  書    許曉旗 

          民政課課長曾智顯         財政課課長陳靜瑤 

          建設課課長許哲祥         社會課課長吳清源     

          主計室主任洪嘉鳳         人事室主任李春風 

         清潔隊隊長陳漢泰         農業課課長蘇宇曦 

          托兒所所長陳俊嵩         政風室主任謝志忠 

 

請假  

 

    

雲林縣褒忠鄉民代表會 

秘書蔡朝陽          組員沈素芬          組員詹素秋    

 

主席：許主席家源 

紀錄：詹素秋    司儀：沈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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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許主席家源： 

      現在進入預備會議，秘書報告這次臨時會會議議程。 

蔡秘書朝陽報告： 

      本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事日程﹙如議事日程表﹚。 

主席：許主席家源： 

現在請鄉長來介紹有變動課長、新進人員，介紹一下。 

陳鄉長建名: 

      請人事主任報告。 

主席：許主席家源： 

現在你課長有變動？還是新進人員，介紹一下。 

李人事主任春風: 

      主席、秘書、各位代表，大家好！我們這一次有變動的主管，第一個 

      就是我們秘書許曉旗，第二位是我們民政課長曾智顯，第三位是我們 

      建設課長許哲祥，許課長，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許主席家源： 

對於本次臨時會議議程各位代表是否有意見？還是要變更？請各位

代表提出意見﹙無﹚。 

主席：許主席家源： 

      如果沒有請司儀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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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屆

第 14次臨時會 第 1次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09月 13日(星期一)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許家源(1號)                  副主席：王文卿(2號) 

      代表：陳釧田(3號) 李鳳嬌(4號) 林一民(5號) 劉丁泉(6號) 

            張敏雄(7號) 張漢村(8號) 林月女(9號) 陳良俊(10號)  

            許峰瑞(11號) 

 

        

列席：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鄉  長    陳建名         秘  書    許曉旗 

          民政課課長曾智顯         財政課課長陳靜瑤 

          建設課課長許哲祥         社會課課長吳清源     

          主計室主任洪嘉鳳         人事室主任李春風 

         清潔隊隊長陳漢泰         農業課課長蘇宇曦 

          托兒所所長陳俊嵩         政風室主任謝志忠 

 

請假  

 

    

雲林縣褒忠鄉民代表會 

秘書蔡朝陽          組員沈素芬          組員詹素秋        

 

主席：許主席家源 

紀錄：詹素秋    司儀：沈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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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秘書朝陽報告： 

本會代表出席人數：代表應到 11席、實到 10席，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致開幕詞 

主席：許主席家源：      

      各位代表同仁、陳鄉長、公所各課室的主管，大家早安，大家好。對

於這次第 14 次臨時會議程，真的很感謝代表熱烈的出席，感謝這些課長大

家儘量來完成臨時會的這些議案，祝大家身體健康。 

 

討論事項 

主席：許主席家源： 

      現在進行議案宣讀，請秘書宣讀。 

蔡秘書朝陽報告： 

宣讀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案﹙略﹚。 

主席：許主席家源： 

      以上議案全部送審查會審查，今天早上議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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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屆

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09月 14日(星期二)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許家源(1號)                  副主席：王文卿(2號) 

      代表：陳釧田(3號) 李鳳嬌(4號) 林一民(5號) 劉丁泉(6號) 

            張敏雄(7號) 張漢村(8號) 林月女(9號) 陳良俊(10號)  

            許峰瑞(11號) 

        

列席：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鄉  長    陳建名         秘  書    許曉旗 

         民政課課長曾智顯         財政課課長陳靜瑤 

         建設課課長許哲祥         社會課課長吳清源     

         主計室主任洪嘉鳳         人事室主任李春風 

        清潔隊隊長陳漢泰         農業課課長蘇宇曦 

         托兒所所長陳俊嵩         政風室主任謝志忠 

 

請假  

主計室主任洪嘉鳳(公假) 

 

雲林縣褒忠鄉民代表會 

秘書蔡朝陽          組員沈素芬         組員詹素秋          

 

主席：許主席家源 

紀錄：詹素秋    司儀：沈素芬 

110年 09月 14日(星期二)第 2次會議議程: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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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屆

第 14次臨時會 第 3次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09月 15日(星期三)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許家源(1號)                  副主席：王文卿(2號) 

      代表：陳釧田(3號)李鳳嬌(4號) 林一民(5號) 劉丁泉(6號)  

張敏雄(7號)張漢村(8號) 林月女(9號) 陳良俊(10號)  

許峰瑞(11號) 

             

        

列席：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鄉  長    陳建名         秘  書    許曉旗 

          民政課課長曾智顯         財政課課長陳靜瑤 

          建設課課長許哲祥         社會課課長吳清源     

          主計室主任洪嘉鳳         人事室主任李春風 

         清潔隊隊長陳漢泰         農業課課長蘇宇曦 

          托兒所所長陳俊嵩         政風室主任謝志忠 

請假 

 

 

雲林縣褒忠鄉民代表會 

秘書蔡朝陽          組員沈素芬          組員詹素秋          

 

主席：許主席家源 

紀錄：詹素秋    司儀：沈素芬 

蔡秘書朝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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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應到 11席，實到 11席，已逹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許主席家源: 

      今天的議程是議決墊付案及議案。 

 

報告事項(宣讀會議紀錄) 

蔡秘書朝陽報告: 

編號：第 1號       類別：社政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辦理「110-114年度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運-『筠創田洋』 

      -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地方創生基地運營計畫」1案，總經費新台幣 

      75萬元整，請審議。 

說明：本案由本所 110年 3月 12日褒鄉社字第 1100002632號函請縣府轉呈 

      文化部申請補助，依文化部 110年 8月 6日以文源字第 1103024120 

      號函暨雲林縣政府 110年 8月 12日府文推二字第 1103814838號函， 

      核定補助新台幣 60萬元整，本所自籌款 15萬元，合計新台幣 75萬 

      元整，並納入預算，本所 110年度無編列相關預算，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以墊付款辦理。 

辦法：請審議後同意以墊付款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送大會議決。 

 

編號：第 2號       類別：環保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雲林縣環境保護局核撥本所「109年度協助外鄉鎮市處理巨大 

      廢棄物獎勵金」，獎勵金額新台幣 26萬 6,228元整，請貴會同意以 

      墊付款辦理，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10年 6月 22日雲環廢字第 1101017786 

          號函辦理。 

      二、檢附該函文影印本乙份 

辦法：審議通過後以墊付款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送大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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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 3號       類別：建設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有關辦理「109年度雲林縣褒忠鄉馬鳴山周邊休閒遊憩環境優化及社 

      區空間營造計畫」案，所需配合款計新台幣 40萬 0,207元整，請審 

      議。 

說明：一、依據雲林縣政府 110年 07月 28日府城工二字第 1103612750號、 

         內政部營建署 110年 08月 02日營署都字第 1101148956號及雲林 

         縣政府 110年 08月 05日府城工二字第 1100546052號函辦理。 

      二、配合補助單位指示辦理墊付案相關事宜。 

辦法：請審議後同意以墊付款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送大會議決。 

 

編號：第 4號       類別：建設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整體改造計畫」案，總經費計新台幣 

      300萬元整，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雲林縣政府 110年 8月 25日府城工二字第 1100550707號函 

         辦理。 

      二、「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整體改造計畫」案，總經費計新台幣 300 

         萬元整(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255萬元，本所自籌配合款 45萬元)。

辦法：請審議後同意以墊付款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送大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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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編號：第 1號       類別：社政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辦理「110-114年度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運-『筠創田洋』 

      -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地方創生基地運營計畫」1案，總經費新台幣 

      75萬元整，請審議。 

說明：本案由本所 110年 3月 12日褒鄉社字第 1100002632號函請縣府轉呈 

      文化部申請補助，依文化部 110年 8月 6日以文源字第 1103024120 

      號函暨雲林縣政府 110年 8月 12日府文推二字第 1103814838號函， 

      核定補助新台幣 60萬元整，本所自籌款 15萬元，合計新台幣 75萬 

      元整，並納入預算，本所 110年度無編列相關預算，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以墊付款辦理。 

辦法：請審議後同意以墊付款辦理。 

 

主席：許主席家源: 

      現在進行第 1 號議案議決，審查意見是(照原案通過)，贊成審查意

見的請舉手。 

表決情形：  

    表決方式：舉手。 

出席代表數：11人。 

    舉手者：王文卿(2號)、陳釧田(3號)、李鳳嬌(4號)、林一民(5號)、 

           劉丁泉(6號)、張敏雄(7號)、張漢村(8號) 、林月女(9號)、 

陳良俊(10號)、許峰瑞(11號) 

    不舉手者：   

  不在場者： 

 表決結果：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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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 2號       類別：環保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雲林縣環境保護局核撥本所「109年度協助外鄉鎮市處理巨大 

      廢棄物獎勵金」，獎勵金額新台幣 26萬 6,228元整，請貴會同意以 

      墊付款辦理，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10年 6月 22日雲環廢字第 1101017786 

          號函辦理。 

      二、檢附該函文影印本乙份 

辦法：審議通過後以墊付款辦理。 

 

主席：許主席家源: 

      現在進行第2號議案議決，審查意見是(照原案通過)，贊成審查意見

的請舉手。 

表決情形：  

    表決方式：舉手。 

出席代表數：11人。 

    舉手者：王文卿(2號)、陳釧田(3號)、李鳳嬌(4號)、林一民(5號)、 

           劉丁泉(6號)、張敏雄(7號)、張漢村(8號) 、林月女(9號)、 

陳良俊(10號)、許峰瑞(11號) 

    不舉手者：   

  不在場者： 

 表決結果：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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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 3號       類別：建設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有關辦理「109年度雲林縣褒忠鄉馬鳴山周邊休閒遊憩環境優化及社 

      區空間營造計畫」案，所需配合款計新台幣 40萬 0,207元整，請審 

      議。 

說明：一、依據雲林縣政府 110年 07月 28日府城工二字第 1103612750號、 

         內政部營建署 110年 08月 02日營署都字第 1101148956號及雲林 

         縣政府 110年 08月 05日府城工二字第 1100546052號函辦理。 

      二、配合補助單位指示辦理墊付案相關事宜。 

辦法：請審議後同意以墊付款辦理。 

 

主席：許主席家源: 

     現在進行第 3 號議案議決，審查意見是(照原案通過)，贊成審查意

見的請舉手。 

表決情形：  

    表決方式：舉手。 

出席代表數：11人。 

    舉手者：王文卿(2號)、陳釧田(3號)、李鳳嬌(4號)、林一民(5號)、 

            劉丁泉(6) 、張敏雄(7號)、張漢村(8號) 、林月女(9號)、 

陳良俊(10)、許峰瑞(11號) 

    不舉手者：   

  不在場者： 

 表決結果：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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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 4號       類別：建設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整體改造計畫」案，總經費計新台幣 

      300萬元整，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雲林縣政府 110年 8月 25日府城工二字第 1100550707號函 

         辦理。 

      二、「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整體改造計畫」案，總經費計新台幣 300 

         萬元整(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255萬元，本所自籌配合款 45萬元)。

辦法：請審議後同意以墊付款辦理。 

 

主席：許主席家源: 

     現在進行第 3 號議案議決，審查意見是(照原案通過)，贊成審查意

見的請舉手。 

表決情形：  

    表決方式：舉手。 

出席代表數：11人。 

    舉手者：王文卿(2號)、陳釧田(3號)、李鳳嬌(4號)、林一民(5號)、 

            劉丁泉(6) 、張敏雄(7號)、張漢村(8號) 、林月女(9號)、 

陳良俊(10)、許峰瑞(11號) 

    不舉手者：   

  不在場者： 

 表決結果：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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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主席許主席家源： 

       各位代表有沒有要提案的。(有討論及表決，如沒有請司儀繼續。) 

 

宣讀議決案 

蔡秘書朝陽報告: 

編號：第 1號       類別：社政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辦理「110-114年度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運-『筠創田洋』 

      -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地方創生基地運營計畫」1案，總經費新台幣 

      75萬元整，請審議。 

說明：本案由本所 110年 3月 12日褒鄉社字第 1100002632號函請縣府轉呈 

      文化部申請補助，依文化部 110年 8月 6日以文源字第 1103024120 

      號函暨雲林縣政府 110年 8月 12日府文推二字第 1103814838號函， 

      核定補助新台幣 60萬元整，本所自籌款 15萬元，合計新台幣 75萬 

      元整，並納入預算，本所 110年度無編列相關預算，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以墊付款辦理。 

辦法：請審議後同意以墊付款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送大會議決。 

大會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 

 

編號：第 2號       類別：環保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雲林縣環境保護局核撥本所「109年度協助外鄉鎮市處理巨大 

      廢棄物獎勵金」，獎勵金額新台幣 26萬 6,228元整，請貴會同意以 

      墊付款辦理，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10年 6月 22日雲環廢字第 1101017786 

          號函辦理。 

      二、檢附該函文影印本乙份 

辦法：審議通過後以墊付款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送大會議決。 

大會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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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 3號       類別：建設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有關辦理「109年度雲林縣褒忠鄉馬鳴山周邊休閒遊憩環境優化及社 

      區空間營造計畫」案，所需配合款計新台幣 40萬 0,207元整，請審 

      議。 

說明：一、依據雲林縣政府 110年 07月 28日府城工二字第 1103612750號、 

         內政部營建署 110年 08月 02日營署都字第 1101148956號及雲林 

         縣政府 110年 08月 05日府城工二字第 1100546052號函辦理。 

      二、配合補助單位指示辦理墊付案相關事宜。 

辦法：請審議後同意以墊付款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送大會議決。 

大會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 

 

編號：第 4號       類別：建設類        提案單位：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整體改造計畫」案，總經費計新台幣 

      300萬元整，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雲林縣政府 110年 8月 25日府城工二字第 1100550707號函 

         辦理。 

      二、「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整體改造計畫」案，總經費計新台幣 300 

         萬元整(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255萬元，本所自籌配合款 45萬元)。

辦法：請審議後同意以墊付款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送大會議決。 

大會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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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閉幕詞 

主席：許主席家源： 

      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大家好，陳鄉長、各單位主管，這次臨時會總

共有 4案，代表會也全力通過，希望公所盡速設計發包，再來就是有一件事

項就是新塔，公墓的新塔去年度也編列預算都通過。到目前也將近 10個多

月，都沒有進行，我希望公所方面儘快設計發包。鄉長你們設計好了嗎？設

計標案？公墓 2樓？ 

曾民政課長智顯:現在在簽上網公告工程。 

主席：許主席家源： 

      我希望你們儘快，不然有些有撿骨的放著，他們急著要進塔，希望你

們快速完成，以上祝各位身體健康。 

 

陳鄉長建名： 

     主席、副主席、所有代表、代表會秘書、代表會幹部、公所許曉旗秘

書及各課室主管大家好，今天是第 14次臨時會，三讀會，第三天開會，在

這要感謝許家源主席、王文卿副主席、一民代表、月女代表、良俊代表、丁

泉代表、釧田代表、敏雄代表、峰瑞代表、鳳嬌代表及漢村代表，這三天

的審查及公所提出議案共同支持，在這裡要拜託所有的一級主管，包括這幾

案的相關課室，積極下去執行，包括過去代表會有支持案件去追踪進度的掌

握，拜託許曉旗秘書掌控整個通過案件進度協助一下，祝大家事事順利，謝

謝。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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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忠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案議決情形一覽表 

提案單位 

(人) 
類別 

編

號 
案  由 審查意見 大會議決 

雲林縣褒

忠鄉公所 
社政 1 

辦理「110-114年度文化部

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

運-『筠創田洋』-鄧麗君出

生地文化園區地方創生基

地運營計畫」1案，總經費

新台幣 75 萬元整，請審

議。 

照原案通過，送大

會議決。 

照審查意

見通過。 

雲林縣褒

忠鄉公所 
環保 2 

為辦理雲林縣環境保護

局核撥本所「109 年度協

助外鄉鎮市處理巨大廢

棄物獎勵金」，獎勵金額

新台幣 26 萬 6,228 元

整，請貴會同意以墊付

款辦理，請審議。 

 

照原案通過，送大

會議決。 

照審查意

見通過。 

雲林縣褒

忠鄉公所 
建設 3 

有關辦理「109年度雲林縣

褒忠鄉馬鳴山周邊休閒遊

憩環境優化及社區空間營

造計畫」案，所需配合款計

新台幣 40萬 0,207元整，

請審議。 

照原案通過，送大

會議決。 

照審查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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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褒

忠鄉公所 
建設 4 

為辦理「鄧麗君出生地文化

園區整體改造計畫」案，總

經費計新台幣 300 萬元

整，請審議。 

照原案通過，送大

會議決。 

照審查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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